转发省物价局等四厅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收费公示工作的通知

废止说明：已被新文件取代

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于2018年12月3日联合下发了《广东省发展改革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小中小学教育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8〕14号），从即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五年。通知规定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。学校要通过网络、公示栏、公示墙、校园网等多种形式，将教育收费项目、标准、收（退）费办法、奖助（减免）政策、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，主动向学生及家长和社会公开，同时在招生简章注明，并随录取通知书寄送。学校公示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等内容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教育收费管理规定，不得在公示的收费项目、收费内容之外收取任何费用。民办学校收费内容应在招生报名开始前不少于30天向社会公示。

